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4月16 日
                              府行救字第1030074436號
訴願人：何00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0段000號

代理人：陳00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00街00號

    右訴願人因大城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協議價購會議事件，不服本縣埔里鎮公所民國（以下同）102年5月3日埔鎮工字第1020012000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訴願人之子陳00所有本縣埔里鎮忠義段00地號土地，經埔里鎮公所為辦理「102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埔里鎮大城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並一併徵收其門牌為埔里鎮中山路0段00號土地改良物，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之規定，先與各所有權人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埔里鎮公所於102年4月22日舉辦協議價購會議，並於同年5月3日埔鎮工字第1020012000號函以郵政雙掛號方式寄送會議記錄予各所有權人，該函說明記載「各所有權人如對本次協議價購會議或後續徵收乙事意見或異議，請於接到本文之日起20日內以書面方式向本所提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張貼公告，土地所有權人陳00，未於20日期限內提出異議，埔里鎮公所遂於同年9月提報該工程土地徵收案予本府轉呈內政部核准，本府同年11月14日辦理徵收公告。訴願人不服，於102年12月24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埔里鎮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前項協議之內容應作成書面，並應記明協議之結果。如未能達成協議，應記明未達成協議之理由，於申請時送交中央主管機關。第一項協議價購，依其他法律規定有優先購買權者，無優先購買權之適用。第1項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3款及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三、訴願人不符合第18條之規定者。…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

2、 經查前開埔里鎮公所102年5月3日埔鎮工字第1020012000號函，係檢送埔里鎮大城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紀錄，核其性質係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按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訴願人對前開非行政處分之公函提起訴願，請求人口傢俱搬遷費用，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該文於102年5月6日送達，有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可稽，土地所有權人陳00於期限內並未提出意見或異議，業經內政部核定，並由本府公告確定在案（公告期間自102年11月15日起至102年12月14日止），且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程序上並無違誤。訴願人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亦係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向縣（市）主管機關對徵收公告聲明異議查處之問題，併予指明。
3、 再按訴願法第18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及行政法院 56年度判字第218號判例：「人民提起訴願，須以官署之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為前提。所謂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係指原處分所生具體的效果，致損害其確實的權利或利益而言。…」卷查本件土地徵收當事人為陳00，訴願人雖為其土地所有人之母親，然二者係各別之權利義務主體，訴願人尚難認其權利或利益因本件埔里鎮公所之公函遭受任何損害，另查訴願書所載代表人陳00，是代表人抑或代理人尚有查明之必要，惟不生影響本案訴願決定之結果，爰不贅以通知補正，併予敘明。
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3款及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李 宏 裕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陳 錦 白

中華民國103年4月16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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